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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宿 迁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苏 13 破终 1 号

复议申请人：江苏平某生鲜配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宿迁市宿

豫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洪某成，该公司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先宇，江苏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复议申请人：江苏宿某律师事务所，江苏某园食品科技有

限公司管理人，住所地宿迁市湖滨新区。

负责人：胡某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积麟，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硕，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复议申请人：江苏宿某律师事务所，江苏宝某网络开发集

团有限公司管理人，住所地宿迁市湖滨新区。

负责人：胡某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刘积麟，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硕，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复议申请人江苏平某生鲜配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平某生鲜

公司）因与被复议申请人江苏平某生鲜配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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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某食品公司）管理人、被复议申请人江苏平某生鲜配送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宝某网络公司）管理人合并破产清算一案，复议申

请人平某生鲜公司不服江苏省宿迁市某某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苏

xx 破 xx 号、（2025）苏 xx 破 xx 号、（2025）苏 xx 破 xx 号民事

裁定书，向本院提起复议。本院于 2026 年 3 月 4 日立案受理后，

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平某生鲜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，不应将平某生鲜公司并入

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合并进行破产清算。

主要理由：1.各方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，平某食品公司是由

田某、姬某、宝某集团持股的独立公司，并由田某、姬某实际管

理运营，一审法院仅凭有利益冲突的几名人员谈话并不能证明人

格混同。姬某、田某是平某食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他们经营不

善造成公司债务，他们二人是为了逃避债务，所以其陈述不应采

信，邓某、王某平与平某食品公司和宝某网络公司的员工，存在

利益关系，其陈述也不应采信。2.关于住所地混同问题，平某生

鲜公司的场地是葛某投资建设，宝某网络公司与平某生鲜公司签

订买卖协议购买该厂房，但是未支付相应款项，协议未生效，所

以登记地与平某生鲜公司一致，平某食品公司是租赁，双方之间

不存在住所地混同。3.双方之间的业务不存在混同，是各自对外

独立经营。4.平某食品公司是由田某、姬某管理运营，平某生鲜

公司是由葛某独立运营的公司，双方之间不存在人员的混同。5.

涉案的争议厂房是葛某以平某生鲜公司的名义独自投资建设，厂

房的产权是平某生鲜公司所有，某某乡投资产业园也出具了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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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关于债务，因平某生鲜公司与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之

间有业务往来，银行贷款存在相互担保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，

不能证明各方之间存在债务的混同。

平某食品公司管理人、宝某网络公司管理人述称，一审法院

事实认定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现有证据足以反映平某食品公司、

平某生鲜公司及宝某网络公司在多方面存在混同，平某生鲜公司

的复议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。

2024 年 9 月 13 日，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了李某兰对平某食品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2025 年 3 月 5 日，一审法院裁定受理了邓

某对宝某网络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2025 年 8 月 18 日，平某食

品公司管理人及宝某网络公司管理人以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

公司和平某生鲜公司在住所地、业务、人员、财产、债务等方面

高度混同为由，向一审法院提出对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

平某生鲜公司合并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：

平某食品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，住所地为江苏省宿

迁市宿豫区某某乡某某产业园 x 号，注册资本 3000 万元，原名称

为江苏平某果业有限公司（为保持前后文一致，以下均以平某食

品公司代称），2022 年 11 月 24 日更名为平某食品公司。平某

食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葛某，2022 年 2 月 16 日变更为靳某梅，

2023 年 9 月 11 日变更为周某，2024 年 4 月 19 日变更为孙某

利，2024 年 4 月 28 日变更为靳某梅。平某食品公司原股东为葛

某，2022 年 2 月 16 日变更为宝某网络公司，2023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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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为宝某网络公司、姬某、田某。平某食品公司执行董事为孙

某利，监事为葛某瑄。经营范围为烟草制品零售、食品经营、食

品生产，新鲜水果零售，新鲜蔬菜批发，新鲜水果批发，新鲜蔬

菜零售，农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加工、运输、贮藏及其他相关服

务，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，水产品冷冻加工，食用农产品初加工

等。

宝某网络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，住所地为江苏省宿

迁市宿豫区某某乡某某产业园 x 号，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，原名

称为江苏宝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为保持前后文一致，以下均以

宝某网络公司代称），2023 年 4 月 4 日更名为宝某网络公司。宝

某网络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靳某梅，2023 年 9 月 13 日变更为周

某，2024 年 7 月 26 日变更为靳某久。宝某网络公司原股东为靳

某梅、周漫，2022 年 2 月 21 日变更为靳某梅、姬某，2023 年 9

月 13 日变更为宿迁宝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宝某传媒公

司）。宝某网络公司执行董事为靳某久，监事为姬某。经营范围

为烟草制品零售、活禽销售、食品生产、食品添加剂生产，新鲜

水果零售，农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加工、运输、贮藏及其他相关

服务，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，鲜肉批发等。

平某生鲜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，住所地为江苏省

宿迁市宿豫区某某乡某某产业园 x 号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。平某

生鲜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葛某，2023 年 9 月 12 日变更为靳某军，

2024 年 7 月 9 日变更为靳某鑫，2025 年 1 月 6 日变更为洪某成。

平某生鲜公司原股东为葛某、靳某梅，2022 年 2 月 21 日变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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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某、靳某梅、宝某网络公司，2023 年 8 月 10 日变更为葛某、

靳某梅、宿迁宝某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宝某新能源公司），

2023 年 9 月 12 日变更为靳某梅、宝某新能源公司，2024 年 2

月 6 日变更为宝某新能源公司。

宝某新能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，住所地为江苏省

宿迁市宿豫区某某乡某某产业园 x 号，注册资本 50 万元。宝某新

能源公司原名称为宿迁宝某新能源有限公司，2023 年 4 月 4 日更

名为宝某新能源公司。宝某新能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靳某军，

2024 年 7 月 9 日变更为靳某鑫，2025 年 1 月 6 日变更为洪某成。

宝某新能源公司原股东为靳某军，2023 年 9 月 12 日变更为靳某

军、靳某梅，2024 年 2 月 6 日变更为宿迁来某购电子科技有限公

司，2025 年 5 月 20 日变更为平某生鲜公司。平某生鲜公司和宝

某新能源公司互为唯一股东。

2021 年 11 月 6 日，平某食品公司与江苏宝某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宝某建设公司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，约定平

某食品公司将某某厂房工程承包给宝某建设公司，工程承包总价

为 300 万元。2024 年 11 月 6 日，一审法院宣告宝某建设公司破

产。2021 年 12 月 16 日，以下简称宿迁市众某产业园开发有限

公司（众某公司）（甲方）与平某生鲜公司（乙方）签订投资协

议书，约定乙方在某某乡创业园投资建设渔具玩具加工项目，项

目名称为农产品深加工、冷冻存储销售等，项目建设三层标准厂

房约 12000 平方米，于交地之日起三个月内主体厂房建成；宗地

面积约为 8 亩，出让价格为 80 万元。2024 年 7 月 19 日，平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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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鲜公司与滁州建某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冷库采购安装合同，合同

价为 5896292.4 元。

2022 年 2 月 18 日，宿迁市某某区某某乡人民政府（甲方）

与平某食品公司（乙方）签订合同，载明：乙方的厂房坐落在某

某区某某乡全民创业园区：某某产业园 x 号厂房（约 8 亩），该

厂房由乙方投资建设，厂房产权、使用权归乙方所有，土地使用

年限为 30 年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该厂房土地使用权证及其他相关

证件。

在案涉厂房内，墙面上的公司简介载明：宝某网络公司是集

大棚标准化种植，农产品仓储、净菜加工、智能调度为一体的现

代化集团公司，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，应用区

块链技术打造大棚种植、生鲜配送、农产品全产业链溯源系统，

把公司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农产品全产业链标准化企业。平某食

品公司隶属于宝某网络公司，公司致力打造智能化农业全产业链

解决方案，为学校、机关食堂提供生鲜配送、同时依托于互联网、

直播电商为社区居民提供生鲜新零售服务……公司已建成 12000

平方的现代化综合信息调度中心。组织架构载明：财务中心后面

分支包括：总账、出纳、某辰合作社财务、某辰农业财务、新农

供应链财务、平某生鲜财务、宝某网络财务、平某食品财务、平

某科技财务、平某车辆财务、连锁店财务。采购中心后面分支包

括：采购一部（对应公司：某辰合作社）、采购二部（对应公司：

某辰农业）、采购三部（对应公司：平某生鲜）。运营中心后面

分支包括：营销部：政企校园（对应公司：平某食品）、连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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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；新媒体渠道部：电商（对应公司：平某生鲜）。

平某食品公司 2022 年 3 月 8 日向宿迁市某某区某某局申请

备案的项目为年产 4300 万瓶果汁及 1.3 万吨净菜加工仓储配送

项目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载明：建设规模 1.5 万平方

米厂房建设，4300 万瓶各类果汁饮品生产和 1.3 万吨果蔬配送。

（1）果汁榨取设备：果汁榨取全套设备包含气泡清洗机、选果输

送带、打浆机、真空浓缩机、巴氏杀菌设备、过滤设备、罐装设

备等，总功率 xx 千瓦。（2）清洗加工设备：蔬菜分拣线 x 条、

清洗线 x 条、风干线 x 条、风干烘干联动线 x 条、智能化分拣称重

线 x 条、周转筐清洗线 x 条。（3）水处理设备：溢泰 KxL-x-x 反

渗透水处理系统，水处理量 xt/H。2022 年 2 月 26 日，宿迁市某

某区某某乡人民政府向市供电公司出具证明载明：平某食品公司

项目位于某某区某某乡众创产业园 12 号，具体建设设施 11000

平方米，主要包含产品服务中心、产品展示厅、物联网中心、产

品加工中心、冷链物流配送调度中心、用于加工水果、蔬菜、果

汁。

2023 年 2 月 15 日，平某食品公司全体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参

会人员为宝某网络公司靳某军、平某食品公司股东田某、姬某，

该决议载明：平某食品公司申报项目、公司业务返补资金、建设

厂房开票退税及开展其他项目与田某、姬某无关；公司原贷款 900

万元，由集团公司承担，后期集团公司贷款，田某、姬某无条件

配合；新农溯源 Ex 系统继续使用；田某、姬某入股只参与公司配

送学校业务，不参与公司其他投资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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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某生鲜公司与宝某网络公司一份载明日期为 2022 年 5 月

20 日的厂房买卖合同载明：占地面积约 54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

约 11200 平方米；厂房内所有的机器设备归平某生鲜公司所

有……合同总价款 4400 万元，合同签订后，宝某网络公司 2023

年 5 月 19 日一次性支付合同价款，若未支付，双方签订本合同自

动作废。

2023 年 5 月 25 日，平某食品公司与平某生鲜公司签订协议

书，约定平某食品公司租赁平某生鲜公司厂房经营生鲜配送食品

业务，经营期限自 2023 年 5 月 25 日至 2024 年 5 月 24 日。

2022 年 7 月 1 日、2023 年 6 月 12 日，平某食品公司两次

累计向民丰银行借款 900 万元，宝某网络公司、靳某军、靳某梅、

葛某等提供最高额保证责任担保。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平某生

鲜公司向邮储银行借款 220 万元，靳某军、葛某、平某食品公司、

宝某网络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。

2025 年 9 月 26 日，一审法院组织听证时，邓某陈述：其是

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，直接领导为靳某军，因为工资没给就离职

了；平某、宝某、某辰、平丽园等近 20 家公司都是一个团队，是

靳某军一人在管理。王某萍陈述：其在公司担任会计，系邓某招

聘过去，邓某陈述的近 20 家公司都是同一批人，工作的安排，工

资的发放等都是靳某军说的算，公司印章、营业执照、U 盾等都

在靳某军手中。

另查明：靳某军与靳某梅系兄妹关系，靳某军与葛某曾为夫

妻关系。平某食品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靳某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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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某、靳某梅等之间存在大量的银行流水往来，因平某食品公司、

宝某网络公司管理人未能接收到账册，无法完整地核实相关的独

立经营、财产相互独立等情况。2025 年 9 月 29 日，靳某军到一

审法院谈话，否认其为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平某生鲜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

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

利益时，可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一般而言，

人格混同的判断包括人员混同、财务混同、资产混同及业务混同。

具体判断的事实依据主要有：员工是否存在任职重叠，主要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同一人，企业与其股东及其关联公司财务、资

产上是否无法清晰区分，是否存在融资联保联贷，是否在业务上

高度交叉重叠，关联公司之间是否受同一控制体系调配等。本案

中，虽然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登记为独

立法人，但实际住所地和经营场所位于宿迁市某某区某某乡众创

产业园的同一厂房，平某食品公司与平某生鲜公司均在宝某网络

公司作为集团公司支配下承担不同的职能分工，在财务、业务、

人员上受统一管理、调配，靳某军在事实上参与平某食品公司、

宝某网络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经营与决策，平某食品公司、平某

生鲜公司均主张对案涉厂房及设备享有所有权，平某食品公司、

平某生鲜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存在融资互保关系等，并结合姬某、

田某、邓某、王某萍到庭陈述，可以认定平某食品公司、平某生

鲜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实际上为“一套人马、多块牌子”，已经构成



- 10 -

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。从有利

于推动企业破产清算，最大程度上公平清理债权、债务，平等保

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，应对平某食品公司、平某生

鲜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第三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一条、第四条、第三十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一审法院裁定

对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

产清算。

因复议申请人对于一审法院审查确定的事实不持异议，本院

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平某生鲜公司与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构

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区分财产成本过高，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

债权人公平清偿，平某生鲜公司主张不应并入平某食品公司、宝

某网络公司破产清算程序中合并进行破产清算的意见不能成立。

具体理由如下：

一、靳某军与靳某梅系兄妹、与葛某曾为夫妻，与靳某鑫存

在亲属关系，与洪某成系朋友。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

平某生鲜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葛某、靳某梅、靳某军、靳某鑫、洪

某成等极小范围内反复变更，无外部人员任职。葛某、靳某梅系

平某生鲜公司的原始股东，宝某网络公司亦曾持股平某生鲜公司。

平某生鲜公司与宝某新能源公司现互为唯一股东，构成完全封闭

的关联主体，而宝某新能源公司系由靳某军发起设立的公司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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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前述靳某军与靳某梅、葛某的关系，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

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股东与股权结构高度关联，形成家族式关联

控制，可以认定三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。

二、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均主营农

产品加工、生鲜配送、仓储物流等业务，经营范围高度重合。

三、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、平某生鲜公司均登记于

宿迁市某某区某某乡众创产业园，实际在同一厂房内经营，存在

经营场所混同的事实。平某食品公司与平某生鲜公司均主张案涉

厂房、设备所有权，但均无清晰的资产确权凭证，相关资产权属

模糊，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。除此之外，相关厂房建设资金来源

无法严格区分，客观上加重了资产区分的成本。

四、本案三公司人员、业务、财产、经营场所高度混同，实

为一套主体、多块牌子，三公司及关联个人之间存在大量银行资

金往来，财务边界不清，三公司之间的融资联保联贷亦是财务混

同的具体体现。若三公司各自单独破产清算，则即使部分关联企

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率相对较高，也系因关联企业之间的不当关

联关系所致，其他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将受到损害。

综上，在平某生鲜公司与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络公司存在

高度混同的情况下，将平某生鲜公司并入平某食品公司、宝某网

络公司破产清算程序，有利于保护全体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和公平

清偿利益，亦未影响破产清算的整体效率，故复议申请人平某生

鲜公司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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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江苏平某生鲜配送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，维持江苏省宿

迁市某某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作出的（2024）苏 xx

破 xx 号、（2025）苏 xx 破 xx 号、（2025）苏 xx 破 xx 号民事裁

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王　更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王建海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朱  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朱　蕾


